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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79        证券简称：和晶科技          公告编号：2021-014 

 

无锡和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无锡和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于 2021年 4月 11日在无锡市汉江路 5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

开，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4 月 9 日以通讯方式或直接送达方式送达全体监事。本

次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王雅琪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召开与举行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表决并签字确认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无锡和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新设全资子公司

暨投资新设制造基地的议案》 

为扩大公司智能制造业务板块的产能规模，同时降低人力、税收等运营成本，

充分结合公司智能制造业务板块优势与安徽省淮北市在人力、税收等方面的区位

优势，公司计划在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投资建设制造基地（以下简称“淮北制造

基地项目”），即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无锡和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晶

智能”）在当地投资新设其全资子公司安徽和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以

实际工商核准为准，以下简称“安徽和晶”），注册资本为 2.5 亿元（币种：人

民币，下同），由安徽和晶具体负责实施淮北制造基地项目的建设与生产任务，

包括智能控制器的研发、制造中心以及相关配套设施。 

本次在淮北市新设制造基地事项有利于增大公司智能制造业务板块的产能

和业务承接能力，充分利用安徽省淮北市的人力、税收等方面的优势，更好地发

挥规模效应，推动产能升级，增强公司整体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将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刊载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3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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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人民政府签署相关投资协

议的议案》 

鉴于公司计划在安徽省淮北市投资新设智造业务生产基地，为更好地推进公

司智造业务与当地政府的优势资源融合发展，同意公司与淮北市烈山区人民政府

签署《和晶科技智造项目投资协议书》、《和晶科技智造项目补充协议书》。公司

智造项目主要建设智能控制器的研发、制造中心以及相关配套设施，总投资不低

于 6.5亿元，本项目采用整体一次规划，分过渡期、新建制造基地一期、新建制

造基地二期等三期实施。 

公司与淮北市烈山区人民政府本次签署的相关投资协议项下规划的投资符

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发展要求，有利于顺利推进公司淮北制造基地项目，充分发

挥公司现有行业积累推进业务的延伸和优化，拓宽企业发展空间，利用项目所在

地的区位优势和政策支持，有效降低公司智能制造业务的综合生产成本，更好地

把握智能控制器行业的发展机遇，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符合公司

的发展战略。 

《关于公司与淮北市烈山区人民政府签订投资协议的公告》将与本决议公告

同日刊载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3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无锡和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

暨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议案》 

和晶智能系公司智造业务的运营主体，根据公司智造业务的发展战略需要，

同意公司与安徽高新投新材料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即“投资方 1”）、

淮北市成长型中小企业基金有限公司（即“投资方 2”）、淮北盛大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即“投资方 3”）签署《关于无锡和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通

过增资扩股的形式引入前述 3名投资方作为和晶智能的战略投资者。本次新进的

战略投资者合计出资 240,000,000 元（其中 198,414,275.25 元计入新增注册资

本，其余金额计入资本公积）取得和晶智能 31.08%股权，具体如下： 

1、投资方 1本次增资 100,000,000元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82,672,614.69元，

占和晶智能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的 12.95%； 

2、 投资方 2 本次增资 100,000,000 元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82,672,61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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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占和晶智能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的 12.95%； 

3、投资方 3 本次增资 40,000,000 元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33,069,045.87 元，

占和晶智能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的 5.18%。 

公司放弃本次对和晶智能增资的认缴权，本次增资完成后，和晶智能的注册

资本由 440,000,000 元增至 638,414,275.25 元，公司对和晶智能的持股比例由

100%变为 68.92%，仍为和晶智能的控股股东，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没有发生变

化。公司本次在和晶智能层面引入战略投资者事项有利于拓宽公司智能制造业务

板块的融资渠道，更好地满足公司智造业务经营发展对流动资金的需求，融合多

方优势资源形成协同效应以促进公司智能制造业务的产能升级，进而提升公司的

市场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公司的整体战略方向以及智能制造业务板

块的经营发展需要。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公告》将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刊载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3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无锡和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 4 月 11日 


